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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有关媒体报道情况  

近日，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诺德股份”或“公司”） 关注到有

关媒体发布了名为“壹佰金融‘炸雷’事件追踪报道”的报道。该报道对 P2P

平台壹佰金融出现逾期风险，现任大股东“甩锅”、警方介入等相关事件进行了

系列报道，部分网站、微信公众号对此进行了转载。其中涉及到对公司出售壹佰

金融 40%股权交易事项的关注。部分报道与事实不符，容易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二、 澄清说明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广大投资者对上述报道的内容产生误读，公

司对媒体报道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出售持有的壹佰金融 40%股权的过程，是否有违规及接受

利益输送情形？ 

2015 年 9 月投资入股当时已经设立运营的深圳市前海永诚一百互联网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壹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壹佰金融”）。当

时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成为很多上市公司投资的方向。公司当时希望获得财务

性投资收益。近两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监

管。公司为了更加聚焦主业，响应监管政策，突出公司在锂电铜箔制造领域的实

业发展优势，2017 年年中，公司决策决定退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投资，公司参



股期间，壹佰金融经营一切正常。 

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司与深圳市前海巨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前海巨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愿意将持有的壹佰金融 40%股权转让

给前海巨淘，前海巨淘愿意受让，股权转让价格暂定为 2000 万人民币，双方同

意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以诺德股份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转让股权的评估值为参

考。 

2018 年 2 月 22 日，公司与前海巨淘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双

方经协商后同意变更主协议中的部分事项，双方一致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的

评估基准日从 2017 年 11 月 8 日变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双方一致同意以万

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确定前海巨淘或

其指定的第三方受让甲方持有的壹佰金融 40%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双方一致同意前海巨淘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受让甲方持有的壹佰金融 40%股权的

主体，必须为国企、央企、上市公司或其子控公司等知名企业，前海巨淘或其指

定的第三方受让该 40%股权后，应使壹佰金融平台保持平稳发展。 

2018 年 2 月 23 日，公司收到前海巨淘发给公司的《委托付款书》，前海巨

淘委托上海术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术千”）向公司支付受让壹佰金

融 40%股权的转让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同日，公司收到上海术千的《付款通知

函》，上海术千受前海巨淘委托代前海巨淘向我司支付 2017 年 12 月 11 日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编号：20171211-C 号）和 2018 年 2 月 22 日与我司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 

2018 年 2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上海术千代前海巨淘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000 万元。 

2018 年 3 月 5 日，公司按照前述协议的约定及前海巨淘的要求，与前海巨

淘指定的第三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天成”）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按照前述协议及前海巨淘指定交割的要求，配合相关各方将持有的壹

佰金融 40%股权过户给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完成了工商



登记变更。 

公司注意到银河天成集团在其网站发布公告称：3 月份已停止收购，并认为

原股东涉嫌利益输送。但在上述出售的过程，公司从未收到过任何银河天成集团

发出的关于其终止收购或要求解除收购合同的文书。银河天成提到的“原股东”

指向不明。使得个别媒体片面推定该“原股东”即为诺德股份，并以“银河天成

收购壹佰金融遭遇合同诈骗，诺德股份涉嫌利益输送？”为题进行报道，对公司

造成了非常不利的社会影响。针对银河天成不负责任的措辞方式，公司已正式向

其发出律师函，同时将视情况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权益。 

关于壹佰金融公司 40%的股权转让，公司严格按照政策、法规和监管的要求，

按照上市公司管理规范，以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转让

定价参考依据，交易过程依法、合规、透明，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违

规及接受利益输送情形。公司参股期间，壹佰金融经营一切正常。近日壹佰金融

平台出现风险，公司始料不及。 

（二）关于公司出售持有的壹佰金融 40%股权决策程序，为何没有发布交

易公告？ 

根据本公司章程“董事会授予董事长决定单项金额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

(含 3000 万元人民币) 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债

权债务重组等）。”的规定，该项资产出售经由经营层提报董事长审批决策。本次

关于壹佰金融公司的股权转让，也是按照上市公司管理规范，以具有证券资格的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转让定价参考依据，实际交易价格为 2000 万元，

是依法、合规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该交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 

诺德股份以 2000 万交易价格转让壹佰金融 40%的股权，交易涉及的资产总

额、交易的成交金额、交易产生的利润没有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对应

指标的 10%以上；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没有达

到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对应指标的 1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不属于应当进行临时公告披露的交易。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发布的《诺德股份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公告了转让壹佰金融

获得的当期损益，并做了备注说明。 

交易完成后，壹佰金融在其官网发布了“壹佰金融原股东诺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股份，证券代码：600110.SH）将其持有公司 40%的股权转让给股东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市公司银河生物，证券代码：000806）。” 

（三）公司在参股投资壹佰金融期间，该平台是否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形？ 

诺德股份在参股壹佰金融公司期间，壹佰金融平台不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 

诺德股份在本次股权转让时，壹佰金融平台的待收余额约 2 个多亿元。据公司了

解，截止 2018 年 7 月 15 日，存量待收余额约 3900 万，壹佰金融已收取保证金

约 450 万元。以上资产均在正常还款状态，诺德股份参股壹佰金融期间，没有形

成不良资产。 

（四）关于公司出售持有的壹佰金融 40%股权后是否会参与壹佰金融的风

险处置，进行“出手驰援”？ 

在壹佰金融本次逾期风波中，公司高层确实有接到自称是银河天成公司高层

的交流电话，也注意到壹佰金融经营层方面寄希望“原股东”参与逾期风险处置

的信息，但诺德股份已经退出在壹佰金融公司的全部股份，不再具有股东权利和

义务，没有理由再参与解决壹佰金融的此次经营危机，不存在所谓的“甩锅”和

“临阵脱逃”。作为上市公众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始终以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守法经营，规范运作。公司也不可能违规对外担保和承

诺，不可能承担不属于上市公司的义务进而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希望壹佰金融平台的广大投资者理性客观、合理维权。公司也希望公安

经侦等有关机关介入调查，公司也将依法依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三、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

司所有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16日 


